
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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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

问题类型
污染
类型

调查核实情况
是否
属实

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
是否办
结

责任人
被处理情况

1
D3HB20251
2170040

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镇大
东关村西南方向鱼坑内有建筑垃圾
用土覆盖，至今未清理。

廊坊市
大厂县

群众身边的
生态环境问
题

固废

经核查，信访举报人反映的“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镇大东关村西南方向鱼坑内有建
筑垃圾用好土覆盖”问题，鱼塘内有一条用建筑垃圾填埋搭建的临时通道，作为人员车辆进
出使用，表面用好土覆盖。建筑垃圾约有90吨，均为大东关村村民翻建房屋所产生的废砖
块，祁各庄镇政府在该临时通道内选取3个点位进行挖掘，未发现生活垃圾。
综上所述，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属实。

属实
建筑垃圾彻底完成
清理。

对于鱼坑内堆放的建筑垃圾，祁各庄镇政府组
织人员、车辆于12月18日开始集中清理，12月
19日已将全部建筑垃圾转运至大厂县建筑垃圾
资源化利用中心处理。

已办结 无

2
D3HB20251
2170035

廊坊市固安县馨茗嘉苑小区夜间周
边有烧焦皮的异味。

廊坊市
固安县

群众身边的
生态环境问
题

大气

经核查，当日22时固安县风力2级，风向为西南风，馨茗嘉苑小区地处固安县主城区范围
内，周边3公里内无工业企业分布。核查人员对小区北侧、东侧及南侧道路两边、垃圾桶等
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排查，未发现焚烧痕迹；随后在小区西侧上风向的一处空地发现过火痕
迹，过火面积约0.5平方米。痕迹区域留存黑色焦化物及疑似胶皮、衣物等物质残留，贴近
可闻到轻微燃烧后胶皮异味，该点位距馨茗嘉苑小区5号楼、7号楼约200米左右，与信访举
报内容特征吻合；痕迹周边散落少量生活垃圾，总量约3立方米，现场未发现固定焚烧设施
及常态化焚烧迹象。信访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属实。

属实

对馨茗嘉苑西侧空
地过火痕迹区域进
行全面清理并对场
地进行平整压实，
彻底消除环境问题
隐患。

固安县固安镇人民政府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西
侧空地过火痕迹区域进行全面清理，彻底清除
残留焦化物、疑似胶皮物质及周边垃圾，累计
清理各类废弃物5立方米，清理后对场地进行平
整压实，彻底消除环境问题隐患。

已办结 无

3
X3HB20251
2170051

反映三河市亚泰大街与汉王路交叉
口天洋广场每天19:30至22:00多个
广场舞团音响噪声扰民。

廊坊市
三河市

群众身边的
生态环境问
题

噪声

经核查，三河市公安局曾于2025年9月18日接到天洋广场舞扰民的报警后，指派行宫东派出
所及时出警制止。同时，行宫东街道办事处据此情况采取了相应的规范管制措施，一是规定
每天7:30至9:40、15:00至16:00、18:30至20:40为天洋商业中心广场舞活动时间。二是9月
29日在天洋广场安装4套定向音响设备，不允许广场舞团队私带音响。三是召开天洋广场噪
声治理会议，对16个广场舞团队进行分组抽签，同一时段只能有4个广场舞团队进行健身活
动，大大降低了现场团队数量和音响使用数量，极大改善了广场舞扰民情况。四是制定《天
洋广场广场舞文明管理公约》，10月10日开展民意调查，召开部分居民座谈会并走访天洋广
场周边居民，填写调查问卷50份，结果显示群众基本可以接受广场舞存在。
2025年12月18日，行宫东街道办会同行宫东派出所对广场舞噪声开展多时段、多点位检测。
定向音响开启时，距离音响设备50米处噪声检测平均值为55分贝左右；在距离广场最近的商
住楼2号公寓2单元楼道及室内开展检测，楼道内噪声检测平均值为41分贝左右，室内开窗检
测平均值43分贝左右，符合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2类功能区的标准限值。在
对部分居民走访时居民认为广场舞噪声不扰民。
综上所述，信访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。

不属
实

进一步优化调整跳
广场舞的时间和地
点，设置并降低定
向音响最高音量，
加强对跳广场舞健
身活动的群众劝导
工作，共同维护良
好公共秩序。

三河市人民政府责成行宫东街道办事处、三河
市公安局：一是加强对广场舞噪声扰民情况的
日常巡查，做好接警、处警工作，做到及时发
现及时制止；二是加强对广场舞团队人员的教
育引导宣传，结合周边居民作息规律，经常对
广场舞时段进行噪声检测，根据检测结果，进
一步优化调整跳广场舞的时间和地点，设置并
降低定向音响最高音量。

已办结 无

4
D3HB20251
2170033

彭村国家电网对面金锐混凝土有限
公司北侧、西侧有两个大砂厂，有
扬尘。

廊坊市
固安县

群众身边的
生态环境问
题

大气
经实地核查，韩某、张某分别经营的级配砂石料堆均位于金锐混凝土有限公司东北侧，韩某
占地15亩，张某占地4亩，2个砂石料堆均使用苫盖网苫盖，但均存在因苫盖网破损导致苫盖
不严的情况，与举报人反映的问题相符。信访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属实。

属实

完成固安县彭村乡
原砖厂院内个人砂
石料堆苫盖工作，
健全长效管控机
制，切实改善区域
大气环境质量。

1.固安县彭村乡人民政府责令砂石料堆经营者
韩某、张某分别对破损的苫盖网进行更换，对
砂石料堆严密苫盖。2.固安县彭村乡人民政府
安排专人对2处砂石料堆的苫盖情况进行常态化
巡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到位。

已办结 无

5
D3HB20251
2170011

廊坊市广阳区万庄镇天村有人在该
村开拓街6号房有一旱厕，认为不合
理。

廊坊市
广阳区

群众身边的
生态环境问
题

其他

经核实，信访人反映的地点位于廊坊市广阳区万庄镇天村开拓街6号。该处为天村一村民自
建住宅，信访人反映的“旱厕”为该村民在自家院外设置的简易粪坑式厕所，周边以简易围
挡进行遮挡，现场卫生条件较差，因此“开拓街6号房有一旱厕”问题属实；因为没有明文
规定院外不许修建旱厕，且属于举报人主观判断，因此举报“认为不合理”问题不属实。
综上所述，信访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。

部分
属实

广阳区政府将持续
加强农村户厕改造
政策宣传，督促万
庄镇做好后续管
理，防止问题反弹
。

针对核查发现的问题，调查人员第一时间与涉
事村民进行沟通说明，镇村两级工作人员讲解
现行改厕政策，引导该村民自愿将原有旱厕进
行了彻底清理，粪坑完成回填并压实整平，消
除了相关环境卫生隐患。目前，整改工作已全
部完成。

已办结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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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D3HB20251
2170009

廊坊市三河市齐心庄镇褚家窑村西
北方向鱼坑对面掩埋生活、建筑垃
圾。

廊坊市
三河市

群众身边的
生态环境问
题

固废

经核查，涉事地块现场未发现掩埋生活及建筑垃圾问题，地表仅存农作物秸秆。经核实确
认，2021年3月26日，褚某某在承包地违规倾倒建筑垃圾，齐心庄镇政府获知后，立即派工
作人员赴现场依法制止违法行为，并责令褚某某限期清除建筑垃圾、恢复地貌。褚某某已按
要求于2024年9月1日完成建筑垃圾清运及地貌恢复工作。2024年9月14日，三河市自然资源
和规划局出具《褚某某违法用地土地复垦验收合格确认书》，认定该宗土地通过建筑垃圾清
运、土地平整、施肥、翻耕等措施，已恢复至原土地利用状态，符合土地复垦验收标准。
2024年11月三河市人民检察院对褚某某提起公诉，三河市法院（2024）冀1082刑初720号判
决，被告人褚某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，缓刑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十四万五千元，褚某某当庭认罪、认罚。该地块自2024年9月复耕完成以来，一直种植农作
物，未再发生倾倒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现象。信访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。

不属
实

举一反三，加大对
偷倒生活垃圾、建
筑垃圾行为的打击
力度，发现问题立
行立改，及时消除
污染隐患。

三河市政府责成齐心庄镇政府加强对上述点位
及周边日常巡查，杜绝私自违规倾倒垃圾等行
为。

已办结 无

7
D3HB20251
2170023

举报三河市段甲岭镇环境问题，1.
崔各寨二村有人在京哈公路102国道
南侧老收费站耕地上挖大坑填埋建
筑垃圾、医疗废物，表面覆土（大
坑约5亩地、深10米）；2.北边矿山
下边四十余亩林地、耕地被倒渣
土；3.有人在一村二村东侧耕地建
厂房，无相关手续。

廊坊市
三河市

群众身边的
生态环境问
题

固废

1.该问题不属实。调查组在现场核查时，表面未发现建筑垃圾，也没有填埋建筑垃圾和医疗
垃圾的迹象，段甲岭镇政府选取四个点位进行挖掘，直至挖到地下原生土壤，未发现建筑垃
圾、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。
2.该问题属实。经核查，该地块的确是堆放建筑垃圾和渣土约10000立方米，为承包户2023
年左右倾倒至此处。
3.该问题不属实。经核查，崔各寨一村、崔各寨二村东侧的耕地，均未发现建厂房的情况。

部分
属实

建筑垃圾和渣土全
部清理完毕，恢复
原貌。

针对涉及的建筑垃圾和渣土，三河市政府责成
段甲岭镇政府组织人员、机械赶赴现场，全面
清运建筑垃圾和渣土，预计2026年3月31日前完
成清理。

阶段性
办结

拟对3名相关
责任人启动
追责问责程
序。


